
五、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

考点 1 股东资格

考点 2 股东权利

考点 1 股东资格

股东资格

取得股权的方式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,前者如公司设立时或增发新股时认缴出资取得股权,后者如通

过股权转让、继承或者接受赠与而取得股权。

公司应当向认缴出资的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,并记载于股东名册,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,以确保股东取得股

东资格。

考点 2 股东权利

1.表决权。表决权通常按照一股一票或者出资比例行使

(1)类别股的种类。

①优先或者劣后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;

②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；

（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）

③转让须经公司同意等转让受限的股份；

（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）

④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。

公司发行第②项规定类别股的,对于监事或审计委员会成员选举和更换,类别股与普通股每一股的表决权数相

同。

发行类别股的公司、应在公司章程中载明事项：

①类别股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顺序；

②类别股的表决权数；

③类别股的转让限制；

④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措施；

⑤股东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(2)类别股股东的分类表决。

发行类别股的公司,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,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

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等可能影响类别股股东权利的,除应当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

外,还应当经出席类别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

(3)优先股。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, 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。

下列情形之一，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会议，就以下事项与普通股股东分类表决,其所持每一优先股有

一表决权,但公司持有的本公司优先股没有表决权：

①修改公司章程中与优先股相关的内容；

②一次或累计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超过 10%；

③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；

④发行优先股；

⑤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上述事项决议,除须经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之外,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

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

(4)差异化表决权股。差异化表决权股俗称 AB 股、双层股权结构。

特别表决权股份，在一般规定的普通股份之外，发行拥有特别表决权的其他种类的股份；每一特别表决权股

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大于每一普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，其他股东权利与普通股份相同。


